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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

提升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（谷政办发〔2024〕18 号）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《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》已经

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4 年 10 月 5 日

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的

若干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

局会议精神，根据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以

县城为载体的就地城镇化的指导意见》（鄂办发〔2024〕1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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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改善我县居民居住条件，提升生活品质，促

进人口集中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改善多孩家庭居住条件。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以来生育

的二孩、三孩及以上的谷城户籍家庭，在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

的，分别给予二孩家庭 6 万元、三孩及以上家庭 8 万元一次性奖

补。

多孩家庭的确认由县卫健局负责。

二、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居住条件。县城城市社区以外的农村

居民，在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每套给予 6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

城市社区以外的农村居民确认由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负责。

三、改善产业从业人员居住条件。县域内规模以上工业、商

贸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的从业人员，在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

每套给予 6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

产业从业人员的确认由企业所在地的乡镇、开发区负责。

四、改善高学历人才居住条件。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且

在谷城工作生活的人员，在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每套给予

6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与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不叠加享受。

人才学历的确认由县人社局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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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改善医务人员居住条件。县域内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

员（签订正式聘用协议并在人社部门或卫健部门备案）、退休人

员，在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每套给予 6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

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确认由县卫健局负责。

六、改善教职员工居住条件。县域内教育机构的教职员工（签

订正式聘用协议并在人社部门或教育部门备案）、退休人员，在

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每套给予 6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

教育机构教职员工的确认由县教育局负责。

七、改善获得荣誉人员居住条件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

县域内城乡居民获得国家级（党中央、国务院）、省级（省委省

政府或国家部委）、市级（市委市政府或省直部门）荣誉表彰，

在县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每套分别给予 3 万元、2 万元、1

万元一次性奖补。获得多个荣誉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奖补。

获得荣誉人员的确认由县人社局负责。

八、改善住房公积金支持方式。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，

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当月即可申请住房贷款；在襄阳市范围外工作

的缴存人员，回谷或来谷购房置业，可申请住房公积金“异地贷

款”；民营企业按差异化缴存的惠企政策参加住房公积金，其职

工可直接申请公积金住房贷款；农村居民、返乡就业创业人员（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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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非固定性用工），可以灵活就业人

员身份参加缴存并享受住房贷款政策。放宽住房套数认定，凡无

未偿还清的商业住房贷款、在谷城境内第一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

款的，均按首套房的贷款政策执行；农村宅基地住房，不计入房

屋套数，贷款申请人享受相应的公积金贷款政策。

九、改善部门服务质效。县政府各部门、房地产企业、相关

单位要用足用活房地产政策。实行部门联动、简化办理程序，在

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窗口集中办理。

所有享受以上优惠政策的，均以认购券的形式实名制发放，

每张认购券的有效期为 6 个月，逾期作废。所购商品住房两年内

不得上市交易。

享受奖补政策的每套房只能选择本措施所列的一种情形。原

则上只能叠加多孩家庭、获得荣誉人员的奖补政策。

本措施所规定的新建商品住房，不含二手房、小产权房。

本措施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 年（多孩家庭

有效期 2 年），由县住建局负责解释。前期，谷城县出台的有关

购房奖补政策同时废止。国家、省、市出台新规定的，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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